场地租赁合同

甲方（出租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（承租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本合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就场地租赁经营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第一条 租赁场地​​
位置：甲方出租位于的场地予乙方使用，面积为______平方米。
用途：乙方承诺将承租场地用于经营_________。
第二条 租赁期限​​
租赁期限自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年____月____日止。
第三条 租金及支付​​
租金标准：每月租金为人民币（大写）_________元整。
支付方式：按_________（年/季/月）支付。
保证金：本合同签订时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保证金人民币_________元。租赁期满，乙方结清所有应付费用后，甲方应将保证金全额无息退还。
第四条 保险​​
甲方投保范围：公共责任险、火灾险、_________。
乙方投保范围：_________。
第五条 甲方权利义务​​
甲方应保障场地及其附属设施处于安全和适用状态。
甲方保证在租赁期内不将该场地转租给任何第三方。
[bookmark: _GoBack]乙方经营产生的水电费用由乙方承担，按实际用量及政府定价标准结算。
第六条 乙方权利义务​​
乙方应合法经营，不得利用租赁场地从事超出经营范围或违反法律法规的活动。
如因政策性原因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，任一方应提前_________日书面通知对方。
第七条 争议解决​​
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有权向租赁场地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第八条 其他约定​​
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，一式贰份，甲乙双方各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
甲方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签字（盖章）：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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